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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问题的哲学释疑 

哲维 

摘 要：一切都存在于空间。当所有存在无法与它们之外的空间以及由空间自身的永恒形成的时间同一时，所有
不同存在的主体便与时空之间形成了终极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主从关系，而使所有不同的存在全都受制于以时
空为本的客体。且这一客体因时空无限而唯一又使得这种制约相对任何存在都具有不可超越性。 

关键词 ：同一，相异，同时，并存，连续态，非连续态。 

    人类社会的文明总是伴随人类对客体世界认识的深入而进步。并因此将自己从无知的盲目中解放出来获得
更多的自由。否则就不会有牛顿的运动定律把我们从狭小的领地里带到了广阔的天地。并挣脱地球的束缚，在
太空中自由的翱翔。由它形成的物理的经典理论使人类 成了宏观世界的主宰者。而量子理论的诞生则又让我们
深入到了人类自身无法栖身于其中的微观世界，且撩开了它神秘的面纱。虽然物理的经典理论在宏观世界里的
普适性没有出现任何值得怀疑的地方，但它在微观世界面前显示出的局限性则表明，宏观与微观之间在物理性
方面存在质性障碍是显而易见的。①  

    而实际上，这种质性障碍在经典物理中也同样存在。如力学相对性原理的描述：  

    人们在匀速直线运动物体内无法区分静止与匀速运动。  

    然而，静止与匀速运动的绝对区别对此的否认是，一个物体从静止到匀速运动已表明，它的状态得到了改
变。即使该物体是当感觉者在它静止时入睡后开始匀速运动的，其中也必定有一个加速度。我们并不能因为感
觉者醒来后与他入睡前的感觉毫无区别而否认这个加速度的客观存在。如果我们仅以人的感觉作为理论的依
据，那么力学的相对性原理便会失去它严谨的科学性。不过问题的关键是：  

    该物体将以何种量的加速度改变状态才不会被人感觉出来？  
  或者我们用什么样的量级仪器才能检验出人感觉不到的改 

  变状态的加速度？  

    于是在“静动两态”之间存在一个改变状态的可无穷量级的加速度。即：(10^－n)m/s^2。同时随着这种量
级趋向小的极限，诸如与此相关的其它许多问题便伴随而来。如怎样保证10^－(n-1)m/s^2加速度的实现？这不
仅取决于动力系统，还依赖于动静相关物体水平接触的表面质量。这样一来，便波及到动力系统的设计，发动
机的制造，水平面及物体的表面质量等对材料和工艺以及对制造所需设备的技术要求等等与此量级所需的相关
其它所有的支持。而且我们发现，越是接近加速度小的极限，我们面临的问题就越多且涉及的范围也越广！我
们离力学相对性这一个直接的话题越远！或换而言之： 

    在宏观世界里是个的问题，在微观世界里则成了群的问题  
即多样的问题。且变得与原来的面目全非。同时由于“个”      
是独立的单一。“群”是这样单一的聚集即多个（或多样或 

多元）。 “个”呈现出的是不具客体性可分的连续态．“群” 
呈现出的是具有客体性可分的非连续态。 

     这些 “多个”因彼此不能互容，被排除于各自的自我之外，在客 
体中并列而形成多样，并成为“可能”的栖身之处. 紧随其后而来的便是“不可确定”. 例如天安门城楼开放
后，5座金水桥成了游客通向城楼的必经之路。于是就有如下问题出现：有一游客需登楼观光，他将经过哪座
桥？很显然，由于单个游客是不可分的，因此绝对不存在5座桥被他同时经过的可能，但5座桥都有可能被他经
过是无庸置疑的！甚至还有这样的问题产生：在超过5位游客的条件下，5座桥都有游客经过吗？  

    毫无疑问，如果金水河上只有一座桥，那么不论游客的多少，他们必定都从这座桥上经过无疑！可见在一
个规定的事件中，如果决定该事件的要素具有唯一性，该事件便是可确定的。于是当不具多样的单一为条件
时，便成了可确定的原因。而多样既是“可能”存在的条件,也是产生“不可确定”的原因。由此可知与其说不



确定或不具有决定性是经典理论与量子理论不同的原因，倒不如说这是多样（相异）和单一（同一）两者存在
不同的结果更确切。因为即便是在经典理论中，只要存在多样，也同样具有不可确定性！如在台球比赛中我们
能确定：  

    在开球的第一杆中，有几个球落入几个袋中？  
    以及哪几号球分别落入哪几个袋中？  

    其结果除了可能性，就只能用与“几率”相似的“概率”来描述。 更重要的是，前述单个（一位游客）与
多个（5座桥）在形成差额对应的条件下即使有这种可能的产生：即他有经过其中两座桥的可能。如果把经过两
座不同的桥看作是两个相异的态，这种相异态的实现也需得到一定量的时间保证。如往返经过两座桥需要10分
钟。它表明：  

    这两种相异的态不能同时并存！  

    根据客体世界自然原理中的“存在关系”与“量质原则”②的阐  
述，既然所有一切都存在于空间,空间之外的存在是不可思议的.所以 空间是一切所有存在之外实现它们并列的
客观本体。且因无限而唯一。当空间自身的存在为永恒，由它形成的时间便与这个唯一共同。 因此时空自身不
具有并列的多样使它之内的所有存在除了拥有同一个空间外还拥有同一个时间。即与空间相异的所有存在无一
不在时  
空的制约之下！  

    如果我们把空间内存在的单个体的自我视为“主体”，那么容纳它存在的空间为“客体”无疑。由于一切
所有都存在于空间，因此：  

    主客二元便成为客体世界表达自我的唯一方式。由于以独立方式存在 的自我为主体。所以我们强调的主体
或主观是与时空相异的包括人在  
内的所有存在。客体或客观为时空自身。这与人自身为“主体或主观”。 人之外为“客体或客观”的强调有所
不同。  

    从前面所述我们可以发现，多元的主体之间的关系明显不同于多 
元的主体与一元的客体之间的关系。因为多元的主体之间因互不相 容而在各自之外。多元的主体则是在一元的
客体之内。我们因此将：  

    唯一客体在这种关系中具有的意义叫做主属。与客体相异的不同存在的主体在这种关系中具有的意义叫做
从属。且主属具有一元性， 从属具有多元性。于是存在的多元与空间的一元之间的主从关系使从属的存在多元
之间成为并列关系。 

    人的躯体是由一个头，两个手肢体与两个腿肢体和一个躯干六个异体单元构成。这六个异体单元在各自之
外于客体中成为并列关系。而由它们构成的这一躯体却无法像六个异体单元那样在各自之外同它们成为并列关
系，而是六个异体单元从属于躯体这一主属使它们之间成为主从关系。这就是说，主从之间因存在一条不可跨
越的鸿沟形成的质性障碍使二者之间具有不可并列的非平权关系。即在未改变主从关系的前提下，任意从属都
不能与主属等同和并列！ 

     如上述从属的任意肢体都不能与主属的躯体等同和并列。不言而 
喻的是任一与空间相异的存在不论大小在空间内获得的都是单个体 的形式。我们把这叫做存在的自我独立原
理。所以存在的单个的自我主体为同一的本质所在。这就使得异体之间的彼此因不能互容，形成了此物与他物
的严格区别。如果说：  

    表现不同存在的形式的并列为多样，那么表达不同存在  
的内在——质的区别便是相异。也就是多样是存在的表  
层浮现。相异则是存在的深层揭示。前者关注形态，后 
者强调意义。因此多样只是相异的形式。即多样的之间 
不一定相异，但相异必定是多样的。而且我们把类似：  
来与去，上与下，生与死等这样的相异性叫做互否。很 

显然，这种互否的相异性无法在同一中同时并存。 

    如“生和死”无法在同一个生命中同时并存。“上和下”，“来和去”也无法在同一个物体上同时实现。



由此可见并列的多样与相异只能存在于主属的客体中，而不能存在于只具有同一本质的从属主体中。当然即使
像单个躯体这样的同一中存在肢体这样的多样，二者之 间必定为主从关系而非并列关系无疑。  

    大自然中既有像太阳系中的主属——太阳与它的从属——九大行星之间这样具有可并列形式的主从关系，
也有像人的躯体与构成躯体的不同肢体那样不具可并列形式的主从关系。由此看来决定事物的 因素不在于其外
在的表象，而在于其内在的本质。如上述太阳系和躯 体同属主从关系，它们的表现形式却截然不同！如果将
“说谎”定义为恶，那么善意的谎言就会与恶的本意混为一谈。显而易见如果以表象来定义事物的本质，就会
使决定事物的本质被相异的形式所否决。  
这为我们寻找经典理论与量子理论之间的协调性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必须承认，客体世界内不只有唯一的主从关系。像宏观世界与它之内的宏观物体之间；微观世界与它之内
的微观物体之间形成的相对主从关系。但不论是宏观物体还是微观物体都因存在于空间，这种相对的主从关系
最终因在主体有限的自身同以空间为本的客体自身的无限的绝对区分中获得终结，并被同空间的绝对的主从关
系所取代。这就等于说，无限的空间为终极的客体。如果说相对的主从关系是可以改变的，那么空间与它之内
的存在之间的绝对的主从关系是永远不变的。因为： 

    与空间相异的任意存在都无法离开空间而在另一客体中实现  
同空间的并列！且现实的客体世界表明，即使一切所有与时  
空客体相异的存在集合，它们也无法与客体自身同一！所以  
以整个宇宙，即时空为本的客体便成了不具终结的终极！宏  
观与微观两极世界与它们之内的存在则被最终的主客划分所  
统一。无庸置疑，经典理论与量子理论之间协调的一致性也  
只有在统一了的主客世界中才能实现。这就是说：在对立与  
矛盾的相异双方不能彼此归顺的前提下，各自独有的本性都  
不可能成为双方共同的准则。只有超越彼此的界限，在二者 
之外才能找到平衡双方的共同。这就使得要消除矛盾的双方  
必须放弃彼此独有的本性，在更广的范围内统一为无相异性  

本质的同一。  

    由于是非连续态的物存在于时空中，而不是连续态的时空存在于物中。即时空客体的无限可以容纳下一切
有限的主体。但主体自身的有限无法容纳下时空客体的无限。所以主客之间具有不可逆性。以上这些已明白无
误地告诉我们：  

    单个和同一的本质中不存在多样与相异。多样与相异的本质  
中不存在单个与同一。同一本质中更不容许互否的相异同时 
并存。所以：同时并存的只能是强调空间特性的并列的多样 
与相异。同一自身的相异只能存在于强调时间特性的不同时 

中。这是：客体自身赋予所有存在无法违背的规定。也就是：  
主体的单一与同一不能满足客体中多样与相异的要求。客体 
中的多样与相异无法在主体的单一与同一中并存。同时：由 
于主客之间存在不可跨越的质性障碍，这种内禀的原则性规  

定便因客体的唯一，相对它之内的任一存在具有不可超越性。  
所以它体现的是客体世界的自治。我们也把这一规定叫做客 

体的自治原则。它表现在违反这一原则，客观的回答为：否。  
遵守这一原则，客观的回答为：是。  

    如：相异方向的车辆不能行驶在同一车道上，否则二者在相向行驶趋向形式的同一，即会合接触时会中断
通行。（不考虑伤亡事故）。  

    反之各行其道，则畅通无阻。  

    从以上所述来看，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量子理论在强调几种可能态的叠加时，就忽视了客体这种自治原
则的存在！当然，我们首先在这里要证实的是量子理论强调上述“同时穿过两条缝隙”和“同时在两处”是对
不具相异与多样的同一和单个而言，而决不是对相异  
与多样而言。否则，就失去了强调“互否”在同一中能同时并存的意义。这就等于肯定在同一的本质中不能同
时并存的异态叠加不具有任何意义！难道你我俩人同时经过不同的两座桥与中国人和英国人同时在亚洲与欧洲
不同的两处又有什么好奇怪的！  



    人们对“薛定谔猫”的烦恼，就源自人们对量子理论上述能同时并存的“叠加态”的坚信不疑。然而就存
在而言，它们均受客体自治原则的制约。尽管物与生命的“存亡”或“生死”也具有相异多样性，但一个无须
争辩的事实是,对同一个存在物体即主体而言, “存”先于“亡”.也就是 “亡”后于“存”。对同一个生命而
言, 则“生”先于“死”, “死”后于“生”是千真万确的。 

    如果关于这一点的争辩允许撇弃上述客观事实，也就不存在  
什么真理与谬误。与此相关的任何争论都会因此失去意义！  

    倘若我们将“存”与“亡”和“生”与“死” 同样看作是两种不同的“态”,那么互否的“存亡”或“生
死”在同一个主体因强调的是先后的时间特性而不允许“存亡或生死两态同时并存”是无庸置疑的. 但对
“群”即客体来说, 互否的“存亡”或“生死”就不强调先后的时间特性!因为多样中的A物与B物不仅可以“同
时存亡”,甚至B物的“亡”可以先于A物的“存”.同理,甲先生与丁先生同样有“同生死”的可能,甚至丁先生
的“死”先于甲先生的“生”或“生死同时”! 如果我们将甲先生的“生日”与丁先生的“祭日”也看作不同
的态, 那么在具有多样的“群”即客体中允许“存亡或生死两态同时并存”是理所当然的。  

    很显然，“薛定谔猫”揭示的问题并不在于实验系统中因有原子和猫即有微观与宏观的相异共存而产生。
因为微观与宏观最终将被主客世界所统一。而是我们忽视客体自治原则所产生的后果。因此“薛定谔猫”的烦
恼有点“杞人忧天”似的庸人自扰。事实上，不管“原子”与“猫”是属微观还是宏观，在主客的对应中都会
因与以时空为本的客体相异而同归属于主体。而客体的自治原则强调在不可并列的同一本质内根本不存在有相
异的可能！  

    其实，在“薛定谔猫”的实验中，关键在于原子的“衰变”与“不衰变”。猫的生死只是上述两种结果的
不同表现。所以问题的实质不是存不存在与观察者相关的猫的“半死不活的叠加态”，而是取决于： 

客体是否允许实验盒内参与实验的同一个原子  
可以同时处于衰变与不衰变的互否状态！  

    假如允许同一个原子可以同时处于衰变与不衰变的互否状态，“薛定谔猫”存在“半死不活的叠加态”是
顺理成章的。但客体的自治原则已从根本上杜绝了这一事实的发生。很显然，上述两个互否的相异不能在同一
的本质中同时并存。而且同一只猫的生死对先后时间的强调不允许这种相异的“生死两态”在同一主体中同时
并存是不言自明的。所以“薛定谔猫”在与时间同在的现实中根本不存在“半死不活的叠加态”！  

    倘若我们断定“薛定谔猫”的“半死不活的叠加态”！只与观察者相关。我们假设某人在千里之外接到母
亲病危的通知单且被告知，如果医院在规定的时间内拿不到特效药即病亡。那么他的母亲对尚在路途中的他来
说此时是否也同样处在“半死不活的叠加态”？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承认在主客二元表达的唯一世界里，
根本不存在微观与宏观之分。倘若我们对这种不能同时并存的叠加态寄托有所发现的希望，其结果同我们期待
与上帝共进午餐没有什么两样。 ：  

    我们真的相信量子理论做出的单个光子能同时穿过两条缝隙的结论吗？在未深入探讨问题之前，无奈的我
们不得不在此提出这样一个至关紧要的问题，在“双缝实验”中，我们能否让两条缝在同一条缝的本质中并
存？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那是否又可以让同一条缝在本质上成为两条缝呢？很显然，如果我们采取脑筋急
转弯的方式断定以上要求可以满足，那也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如果同一的本质中不存在多样与相异，那么独
立存在的自我同一的主体又怎么能与客体中并列的多样相一致？既然如此，我们又怎么可以确信同一个光子能
同时穿过两条缝隙？  

    显而易见的是，客体中的相异与多样的并列正是不同独立存在的自我同一的主体互不相容的结果！除非一
个光子的自我在主体上是可分的，而在客体中形成两条缝隙那样的并列！否则绝无可能！说到可分的问题，我
们须对以下论述予以关注。  

    客体世界存在由不同物质的单个体的集合所形成不同的类，故在类规定的范围内，单个体是不可分的。如
在社会的范围内，单个体的人是不可分的。因此我们把不可分的单个体叫做基元。由于不同单个体的集合是在
客体中实现，而不能在主体内展开，故这种基元在集合的类中具有始基的意义。所以不同独立的个体共存于同
一个客体中都会呈现出数性的非连续态。如6个物体，12个人等。我们不但可以将6个物体分成6份，3份或2份，
也可以将12个人分成2个组，3个组或4个组。因此我们把这种：  

    不需要物质性作用力，便能自然的可分叫做客体性可分。  
需要物质性作用力的可分叫做主体性可分。 



如用工具将一根棒截成两段，将一个分子分成多个原子等。并把： 

分后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的叫做物质的几何性可分即分化。  
分后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的叫做物质的成份性可分。或叫做 

物质成份的结构性可分即异化。 

如将一个水分子分成一个氧原子和两个氢原子而与原来的全然 
不同等。  

    很显然。如果单个体物的主体在任何客观条件下都绝对不可再分，它就成了我们梦寐以求的，组构物质世
界的所谓宇宙之砖。我们称它为“终极粒子”。终极粒子的不可再分至少表明，它不像水分子那样是相异元素
的集合体。所以我们称水分子那样的单个体为复合性主体。终极粒子这样的单个体为单一性主体。于是问题便
产生于：  

    杨式双缝实验是单个还是多数个光子参与的结果？  
我们是否同样可以确定参与分光实验的光子数量？  

    如果不能，我们将遇到以下问题：单个光子是否可分化？即便这种分化表现为各50 %的几率。如果参与
“分光实验”的确实是单个光子，我们至少可以断定它的主体是可以分化的。否则异化就不是光子了。只是：  

    分后的光子不再是单个了，即使按 
几率的一半也成了两部分为多样。  

    尽管这出自同一个光子，但它与它们在分前与分后所享受客体自治原则的待遇却是截然不同的！ 
在分前为单个时：  

    主体的单一不能满足客体中与多样对应的要求。  
且自身的相异只能处在不同时中。 

在分后成多样时：  

主体的多元能与客体中的多样相对应，  
且允许它们的相异同时并存！  

    换而言之，单个光子在一秒钟内只能单向而行，它自身在空间中的始点与终点之间只相距30 万KM。多样的
两部分光子同样在一秒钟内则能反向而行，两者之间相距却有60万KM。单个光子行30 万KM需一秒。而多样的两
部分光子可相向同样行30 万KM只需1/2秒！  

    我们怎么能对存在如此根本不同的单个与多样的区别可以  
熟视无睹，置之不理？却热衷于混淆二者的差别，将多样  
享受的客观待遇张冠李戴到单个的身上而引起客体世界秩  
序的混乱。导致量子行迹的诡秘而被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  

    我们想一想，假如不可分的单个光子真能同时穿过两条缝隙，同时在两处又如何能不引起人们的惊讶与异
想？而客体的自治原则表明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我们将双缝实验中造成干涉条纹的原因，简单的归结波粒
二象性，并断定单个光子因此才能同时穿过两条缝隙且与自身干涉！那么我们首先在此必须解决的问题是：
“粒”和“波”如何在量子水平上共存为本质上的同一？我们已知道，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由面到体。这
样，点就成为几何类的始基。因此：  

    不论线是点在客体中的集合，还是面是线在客体中的集合，  
乃至体是面在客体中的集合。由于主客之间存在不可逆性，  
所以要让客体中的线和点在点的主体内共存为同一是绝无  
可能的！难道“波”不就是由点在客体中集合成的曲线吗？  
除非光本身就不是粒子，而是从波曲线上易分化出的近似 

点的一段而成为光子！  



    否则这也就等于要让数人在客体中组成的集体在单个人的躯体中与该主体共存！这不亚于客体实际上已拒
绝光自身是波粒相异的同一！因为既然两者是同一的，那又何来粒与波之说？因此，用唯物辨证的观点来认识
光的运动，即便它运动的结果具有不可否认的波粒二象性，它们之间也绝不可能在本质上是同一的。这就是
说，如果存在人们认为的那种波粒二象性：  

    粒子也决不是光本身的物质形态。它只不过是从波曲线上  
易分化的近似点的一段而已。与光本身为粒子是截然不同  
的。否则粒子只能是光的物质形态，波是能量使光子运动  
的方式。也就是物质形态的光粒子以波动方式传播！对这  
种波粒二性与二性同一的波粒二象性完全不同的解释是：  

前者为异质异形的共一。后者为同质异形的同一。  

    为了进一步把事情弄明白，我们不能不进行如下的分析。  

    有一盛满水的木桶。桶里的“水”此时因“桶”具有单个体的意义而与之同一是不言而喻的。这时不论我
们在桶壁的水平还是上下方向平行钻两个孔，此时具有单个意义的水能同时从两个孔中流出来是无庸置疑的。
如果光的双缝实验与此类似，我们不会对“同时穿过两条缝隙”的结论提出质疑。不过这时的光已是连续态的
非量子！  

    虽然孔的两个多于具有单个意义水的一个，但水与孔在由主体形成的量因主体之间的不同，还不足以分辨
“水”这样的1和“孔”这样的2的多少与大小。因为只有当量不可异时，由数区分多少与大小的结果才具有绝
对的意义。③  

    如果水量只与一个孔相当，每一个孔都如一桶水的量那么大，此时一个孔那样多的水能同时从大于它无数
倍的两个孔中流出来吗？如果将这一桶水分解成分子，这桶水的连续态就会变成以分子为基元的非连续态的集
合。“个”的水此时也成为“群”的分子。不过须要指出的是： 

    这样的分子“群”与水的“个”等同。所以水的“个”具  
有主属的一元性。因此“群”分子中一个分子的“个”从属  
于水的“个”而不能与之相等。这就是量质原则中的本质对  

应原理。④  

    只要孔的几何尺寸大于或等于单个分子的几何尺寸，众多分子能同时从两个孔中经过是显而易见的。假如
孔的尺寸刚好与分子的大小相当，且不存在分子从孔中经过的困难，两孔之间的距离为单个分子尺寸的数倍，
当桶中只有一个分子，且此单个分子自身是不可分的，它将如何同时从两个孔中经过？  

    因此能同时穿过两条缝隙的绝不是具有连续态的主体不可分 
的单个光子，而是具有非连续态的客体性可分的“群”光子。  

    所以，我们认为：  

    干涉条纹的产生，是群光子分别从两条缝隙穿过后，由两缝  
隙产生的两列波之间形成的规则干涉，影响了群光子在此前  
无干涉运动的路经。因叠加在屏上成为不同的节点所形成。  

    当然，我们并不认为以上所述就能轻而易举地解决哲学所面临的量子理论带给它诸如此类“量子跃迁”；
“粒子同时在两处”；“它的客观图象只具有不确定的可能态”；“波函数塌缩”等难题。  
爱因斯坦等对产生如下现象的原因分析深感不安表现在他们对超距作用的强烈不满。  

    在距光源相等的A与B两处各置一面偏振镜，当两镜同为H状或V状时，光都能通过偏振镜。（图1）当A镜为H
状，B镜为V状。 



或A镜为V状，B镜为H状即两镜处于相异状时，都没有光通过！（图2） 

    何以致此的原因除了得出“量子跃迁”的结论外，还被认为是加在光子身上的某种东西，使它的运动成为
有知觉的行为而滑入到宿命论的泥坑！所以我们在这里重复一下相异之间趋向形式上的同一时产生的否定结果
是非常必要的。  

    多辆车在同一车道上同速；同向而行，客观的反应为“是”——畅通无阻。其所以如此的原因是这遵守了
同一本质中没有相异的规定。这些没有质异的并列就是多样。（图3）  

    有两辆车在同一车道上相向而行，未相遇接触前，也就是两车未在形式上同一时还处于行驶状态。（图4） 

    一旦相遇接触便在形式上同一。这时的客观反应为“否”——因为形式的同一中有与其并列的相异存在—
—行驶方向相反造成行驶的中断。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这违背了同一本质中不存在相异的自治原则所产生“否”
的结果。这些质异的并列就是相异。（图5） 

    如果在它们之间用同一种能传递力的硬物连接两车，这实际上等同于它们接触时实现了形式上的同一一
样。这样即便增加硬物的长度。使两车相距越来越远，我们也无法改变这一状态。因为违背自治原则——相异
在形式的同一中继续存在的状况依旧。（图6）很显然， 

    只要我们在本质上消除同一，即让两车在不同的道上行使就会产生 
“是”的结果是无庸置疑的。（图7）  



    虽然光源射向两镜的光波方向相异，但同一光源发出的光却无异。所以在图1中，无论是从光源中心向两边
扩展，也不管是从左至右还是从右至左的来回，乃至左右向中心的会合，在这一范围内到处一致，不可能有像
HV这样的相异出现。但是，在图2中我们可以看到，假如光能穿过H状镜，那么穿过H状镜的光从H状镜返回至光
源决不会出现与H状镜垂直的V状。同理，穿过V状镜的光返回至光源决不会出现与V状镜垂直的H状。然而当假如
能穿过H状与V状两镜的光返回到光源会合时，矛盾便产生了：  

    同一光源发出的光竟然出现H与 V这样的相异！  

    这不仅同图1的情形相矛盾，也与光源自身的同一相矛盾。因为在这里，光能否通过偏振镜与方向无关，只
与同一光源发出的光波相关。因为方向在这里不能决定光波的本质。所以：  

    当偏振镜处于H与V相异状态时光不能通过的原因正是  
同一本质中（同一光源发出的光同一）存在不能有的相异  
（H与V不同）而违背自治原则所产生的“否定”结果。  

    应当指出的是，以上结论是基于光波的实际运动：不能将光源向两边发出的光子看作是射出的两颗子弹。
因为这样的两颗子弹之间是没有主从关系的相关性的并列。因此两向光子与两向子弹之间的区别在于：  

    两颗子弹运动的能量已与单个的子弹同在，两者为独立的非同一。  
两向光子则是在同一波动的能量中运动。两者为非独立的同一。  

    虽然偏振镜的照射与前述例子具有相似性，而且两者之间还有些不同。但事物的决定性不在于它的表象，
而在于它的本质。同时即便因微观与宏观之间的差异使上述类比难以被人认同。但是它们最终被主客的区分所
统一决不会让这成为一个问题！，所以：  

    对此结论的验证只需在AB之间的中心位置上再置一光源，  
让两光源分别射向HV两镜，使同一中不能存在的相异变  
成两个并列的同一后是否有光通过即见分晓。（图8）  

图8显然是图1的变形。所以它们得出的结论没有实质性不同。 
因此：  

凡由客体自身的唯一所决定的原则不存在可异性。任何与时空客 
体相异的不同存在之间的差异，都必须让位并服从于唯一客体的 
规定。可见从宏观与微观两世界得出的相对的结论不能取代由客 

体唯一自身做出的绝对的结论！这是存在关系的主属效应所致。⑤ 

这无疑等于告诉我们： 

绝对本身不存在定域性。具有定域性的是相对。  

    设有一光源向四周发光一秒，形成一个直径为60万KM的大面积的圆。我们称它为直径圆，如果我们三等分
这个圆。并在直径圆周与圆心（光源）即半径的中心点再取一个圆。我们称它为半径圆。假如我们在三等分线
与两个圆的相交点上各获得一个光子。我们对半径圆和直径圆上各处的光子符合量子理论的粒子同时在两处的
结论不会提出异议。因为光速不变且又是同一光源发光。事实上在上述条件下，粒子可以同时在无数处。（图
9）  



    但是，就半径圆和直径圆任意点上的光子来说，则不符合这一结论。因为当光子刚到达半径圆上时，直径
圆上还没有光子达到！假定上述光源只能定向的发出一个光子，请问，此时在这两圆周的其它相同的点上是否
同样有光子存在（图10）？  

    假如有的话，图9与图10之间就根本不存在任何区别！这除了上帝外谁能可为？如果我们确信量子级的单个
粒子真的因在空间中弥散开来，不总是集中在单独的点上而同时在两处。那么我们怎样理解这一弥散开来？根
据对认识的总结，不外乎有如下几种。  

    如果我们将粒子看作是一个面团，并像擀面一样让它在空间弥散开来，那么此时的粒子就不是非连续态的
量子，而是连续态的非量子了！  

    粒子自身可以像炸得粉碎；或像水被悄悄的蒸发一样在空间中弥散开来，这在逻辑上同光源将无数光子撒
向空间没有两样！但一个主体连续态的单个光子又如何能像一捅水与一捅水分子自身等同那样，取代主属的光
源而与客体中由与自己并列的无数个单个光子组成的非连续态的“群”光子等同？即使还有其他方式的弥散，
归根结底都涉及到——单个主体的连续态与多个主体并列的非连续态，也就是有关“群”的客体性可分与
“个”的主体性可分的问题上来。  

    所以必须指出，这一单个本身是否具有数量的概念？就如我们前面所说的“一桶水”与“一桶水分子”这
样的数量概念？事实上即便用单独的概念也无法确定粒子自身的几何大小。所以我们实在想象不出一个量子级
的粒子自身能在宏观级的空间中弥散到什么样广度的水平？可以肯定的是，量质原则的规定已使：⑥  

单个粒子在空间中绝对不可能像无数光子在空间中那样  
弥散开来！否则“个”与“群”或“单一”与“多样”  

之间的质性差异就毫无意义！  

    当然，我们没有理由断定这样的粒子自身是不可分的，但任何主体的可分都不能像客体性可分那样不须他
物的作用力。即使我们不强调这一点，单就量子级的一个光子本身在空间中的几何尺寸就已近似极限！它如何
有可能违反量质原则中的本质对应原理将自己像无数光子一样弥散到它自身之外的宏观级的空间！如此看来，
极其有限的单个粒子除了能在空间中孤身只影的游荡外，不可能有什么惊世骇俗的超自然之举。而这种孤身只
影游荡的轨迹在空间的任意不同点上强调的都是不同时。也就是说：  

    单个粒子本身根本不可能同时在两处！可见粒子在空间中的：  
弥散以及同时在两处，绝对不是自身是连续态的单个粒子，  
而是非连续态的“群”的多个粒子。而这样的同时在两处又 
有什么意义！因为多个粒子同时在两处与多个宏观物体如你  

我同时在两处没有任何本质区别！  

    就存在与反映之间的同一性而言，人的主观与客观之间的一致性其所以成为可能，完全取决于客体世界自
身的可理解。而这种可理解又是建立在它的自治性上。假如主客的本质之间此时可并列，彼时则否并列。一时



为主，一时又为从，这种时是时否的捉摸不定与反复无常只会将我们拒之于它的门外，想看清它的面目也难，
更不用说对它的深入认识。这种弥散以上述观点来看是无法理解的。除非我们从另一种非理性的角度去理解—
—这种弥散是粒子秉承上帝旨意的神秘泛化！  

    应当承认，我们越接近组构物质的所谓宇宙之砖的始基，我们认识客体世界所遇到的困难就越多，难度也
越大。假如人类真的发现了组构物质世界的“宇宙之砖”，这一“砖”为绝对始基的基元是无庸置疑的。由它
们形成的非连续态多样的无比巨大的数量绝对惊人。那么这一天到来也就意味着人类对微观世界认识的终结。
因为客体世界的所有存在可以抽象成“数”的世界。即存在之间的任何不同都可用不同数的组合来表达。整个
世界也就彻底消除如宏观与微观之间存在“量子”与“经典”这样的质性问题而免去了许多棘手的难题。事实
上这不过是我们的一相情愿而已。  

    因为尽管理论上认为：取一棒的二分之一，再取二分之一棒的二分之一可至无尽。但这种可分不可能靠棒
的自我断裂来实现。须有实现可分的工具，或锯或刀。而这些工具又和棒一样是与时空相异的存在，也因同样
存在着极限的问题形成循环。即当棒取到与工具自身的极限相当时，此棒就不可再分。再分必须让工具进一步
极限。而工具的进一步极限又依赖于制造设备的进一步先进等。在这里我们已注意到：棒子在事实上是否无穷
可分，似乎由实现可分的客观  
条件来决定。而与它自己的主观是否能无穷可分无关。  
根据物质效应的属他性⑦可知：  

   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它们变化的原因。变化的程度则依赖于  
作用力的大小和时效。也就是作用时间的长短。  

换句话说： 变化是物的主体承受来自客体外界作用的反应。 

    然而作用力的大小不仅仅与物之间的差和异有关，更与决定这种差和异的量性与质性密切相连。如一根粗
草绳的拉力胜过细草绳的拉力。它们之间的优劣不同为量性的差。但一根粗到极限的草绳的拉力永远抵不过一
根细钢丝绳的拉力！它们之间的优劣不同则为质性的异。很显然，前者量性的差能以量聚集的多少，即不同的
数来表达。如直径为50厘米的细草绳的拉力随着直径加大至100厘米粗，其拉力也随之增加。这种粗细之间的优
劣不同是由相同的基量即1所组成。但后者质性的异却不能如此。即它们之间不存在像100与50 之间的不同那样
拥有共同的基量即1。所以，如果客体真的存在组构物质世界的“宇宙之砖”即终极的粒子，我们也永远无法认
清它的庐山真面目。因为它的存在，已使所有存在物之间失去了质性的异。除它之外的物全是它的组合。其中
就包括帮助人类认识客体世界的所有工具。所以只存在这种量性差的优，始终无法解决须质性异的优才能解决
的问题。如： 

   不同级别的光学显微镜可以看清不同量级的细微物体。但它的极  
限却无法看清电子显微镜可以看清的万分之几微米的精细结构。  

    假如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为客观的终极，这不仅断定人类在客体世界的微观领域里不可能有所穷尽的
建树，而且还带来如下矛盾——如果客体世界存在组构物质的终极粒子，我们永远无法认识它。这意味着人类
对客体世界在这一认识上的终结！如果人类对客体世界的这一认识永无止境，则意味着客体世界并不存在组构
物质的终极粒子！所以无限的不论是物质的几何性可分还是结构性可分，除了它们受以物质效应属他性为“类
限”的条件限制外⑧，最根本的是，这已跨越了无限与有限之间的质性障碍，使有限的主体陷入了与客体的无
限等同的矛盾之中——客体世界除了时空之外，无限不再！由于客体世界因时空的无限而与它之内的任一存在
主体的有限之间存在不可跨越的质性障碍。所以任一独立存在的单个体都不可能成为其他所有物的集合。换句
话说即便任意单个物由多样性构成，我们也不能将它看作是客体世界多样性的逻辑缩小！即与微观世界是宏观
世界的逻辑缩小存在质的相异。 

    因此，对单个物的有限主体进行无限可分的结果使无限在有限中只能以外延的方式展开。而导致极限的产
生。其结果又如棒子的无限可分依赖于工具那样循环转回到客体。可见无限只存在于客体，而不存在于主体。  

    根据物之间作用力的大小对相关双方的相互影响以及如果光子非终极粒子。 我们认为海森堡“测不准”的
原因在于目前量性技术手段的有限，以及质性技术手段的缺乏。而不是它已是客观的终极。  

    玻尔等人认为量子不存在经典物理那样的客观本征，只与人们同其发生作用所产生的影响相关。其实只要
我们认真细心的想一想，这不光是微观世界独有的特征。在宏观世界中又何尝不是如此。  

    仅就人类有关自己社会的实践而言，当我们进入到国家时代，不同国家的社会实践的结果不就产生了社会
主义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制度的区别！同一的人类社会自身至少在以上两种不同的制度中找不到它不受实践作



用影响的自我确切的本征图象。尽管这一社会是客观的存在。上述两种制度却是根本不同。这难道不也与人们
不同实践作用的影响相关？除此之外，像作物的栽培，产品的制造，物体的运动等，又有哪一样不受作用力的
影响而能保持自我的本征图象不变？即使这一作用力对它毫无影响，但另一作用力却使它在不断的改变中又未
必不是事实。如静止于地面的一物体，我们所施的水平力小于它与地面之间的摩擦力，它不会产生位移的变
化。但太阳的引力却使它随地球不停的绕太阳运动。物之间的作用是普遍的。只是产生的影响取决于作用力的
大小。如上述物体的运动一样。这就必须强调，我们切不可忽视人在宏观与微观之间所处位置的重要性。  

   就人在宏观与微观之间而言，人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因素。故一般  
来说，人相对宏观物体是小。人相对微观物体是大。根据量质原  

则中的本质对应原理，宏观物体的“个”与微观物体的“群”相当。 
所以，人在宏观世界里面对的是“个”问题，在微观世界里面对  
的是“群”问题！人类在微观世界里的作用力与作用对象之间的 
比值和人类在宏观世界里的作用力与作用对象之间的比值存在极 

大的差异。  

    用一个恰当的比喻来解释以上所述：就如马路上的清洁工人一扫帚能使灰尘漫天飞舞，而石块铺成的路面
却纹丝不动。这就难怪在经典理论里宏观物体因外界对它的扰动小而拥有它自己的本征图象以及“个”的单一
所具有的确定性，不能适应微观物体因外界对它的扰动大而难有它自己的本征图象以及“群”的多样而具有不
可确定的事实。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 

  
物理的经典理论涉及的是“主体”，描述的是“个”。  
物理的量子理论涉及的是“客体”，描述的是“群”。  

    因此我们对量子的不确定性与多态叠加的深信不疑，使我们忽视了对宏观世界同样存在以上事实的重视。
既然多样是不确定的原因。我们有什么理由断定不确定性只存在于量子的微观世界中？对于我们任何一个人来
说，你可以确定你所看到的一切，但你可以确定你看不到的一切吗？或更准确的说，你能真实的将全世界在一
天中发生的事情同时全部的描述出来吗？我们可以想一想，假如每一个国家的“日况”为一个态，那么全世界
在一天中的实况是多少态的叠加？所以客体世界的可理解对哲学说来： 

     所谓宏观世界在唯一的客体看来不过是微观世界的逻辑放大！  
因为微观世界与它之内的微观物体之间无法超越主客二元表  
达的唯一性。这就是说量子物体与宏观物体之间只存在物理 
性的差异。但在主客二元的表达中，由于任意与时空相异的 
存在主体都无法在本质上与以时空为本的客体同一。所以在 
主客二元之间存在不可跨越的质性障碍。因此客体世界的自 

治原则成了它之内的任何存在都无法越过的障碍！ 

    诚然，“波函数塌缩”对我们来说还存在直观理解的困难，不过用中国古代抛绣球的结果来诠释就可获得
立竿见影的效果。既然所有与空间相异的存在不论大小在空间中获得的仅有形式是单个。所有单个体在空间内
的并列形成多样。而它们之间的共同性在于同一主体为独立的自我。所以任一存在的自我与它之外的对应只有
两种——客体  
中的多样与主体独立的单一 。  

    由于多样具有客体性的自然可分，单一的主体却不具有这种自然可分。因此当富家闺秀将择夫的一个绣球
抛向搂下众多应征者时，一个不可分的绣球最终必定落到一个不可分的应征者手中。这是因为： 主体无法和客
体同一，与客体中的多样形成差额对应时因主体的不可自然分导致的必然归宿。所以“波函数塌缩”的实质不
过是：  

    物在相互作用中由于以独立方式存在的主体因连续态的不可自  
然分在与客体内非连续态的自然可分的多样形成差额的对应中  
必然回归于独立的自我，因而呈现出从客体中多样的不可确定  

落实到主体单一的可确定过程。（图11）  



从以上所述可知： 

    所谓量子表现出的“非”常识性神奇不过是我们完全忽视  
主客二元表达的唯一性。并将客体中的非连续态的多样与  
主体连续态的单一；客体性的自然可分与主体性的非自然  
可分混为一谈而违背客体自治原则的结果。同时也是违背  

量质原则将从属的量性主属质性化的结果。 

哲维  
2005年5月10 日初稿于湖南长沙《索因工作室》  
2006年6月10日再定稿于湖南长沙《索因工作室》  
注释：  
①，②，④，⑤，⑥见本人《相对论与哲学的相容性问题分析》（这是在原《相对时空与绝对时空之辨》基础
上修改而成）。  
③见本人《关于数的哲学思考》  
⑦，⑧见本人《引力与惯性两质量相等的哲学界定》  

     版权所有，保留一切权力，未经授权使用将追究法律责任 版权说明  © Copyright  Authors
物理科学探疑

返回首页

 


